附件1
建筑业入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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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库原则
由申报材料判定，有建筑业活动的、主营业务是建筑业的、具有住建系统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建筑业企业批准入库。（注意：企业拥有的住建系统或其他相关部门颁发的非“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不能作为入库依据，如园林资质、设计施工资质等。）
不是具有住建系统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都属于建筑业。以下情况不得入库：
1.凡是建材生产企业，不予纳入。比如：混凝土生产企业，搅拌混凝土，卖与建筑业企业。
2.以生产、销售为主的企业，不予纳入。比如：门窗生产、加工、销售并安装的企业；设备销售并安装的企业。
3.科技开发企业，不予纳入。比如：软件设计、研发、销售并安装的各种科技公司，智能系统研发公司等。
4.矿山公司，凡是以采矿为主、卖矿产品为主的企业，尽管矿山基建规模很大，也不属于建筑业。
5.只有施工劳务资质，只提供劳务服务的企业，不予纳入。
2、 入库申报材料
1.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盖企业公章）
2.月度审核登记表（盖企业公章）
3.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复印件盖企业公章）
4.资质证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复印件盖企业公章）
5.最近一个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复印件盖企业公章）

附件：1.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2. 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记表（一）


附件1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ＭＬＫ１０１－１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1〕117号

	
	
	
	有效期至：
	2023年１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02
	单位详细名称：                          

	
	03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4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15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05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号码    □□□□□□□□-□□□□□□
邮政编码    □□□□□□

	06
	行业类别
主要业务活动1          ；2           ；3           
   统计机构填写：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14
	机构类型      □□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3 居委会          54 村委会        55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08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09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10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11
	1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写）       年      月    2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写）      年      月

	12
	运营状态□ 
1正常运营  2停业(歇业)  3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当年撤(吊)销  9其他

	13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    □
1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2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4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9 其他

	28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     □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9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

	16
	产业活动单位数    个    

	17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18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营业收入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27
	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非企业单位支出（费用）               千元                    

	20
	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写)    本企业是    □
1 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2 成员企业——请填直接上级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21
	建筑业及房地产业企业资质等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有资质的企业，请填写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没有资质的填‘9999’）□□□□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资质等级  □   1一级   2二级   3三级   4四级   5暂定   9其他

	32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单位经营形式 □ 
1 独立门店     2 连锁总店(总部)    3 连锁直营店      4 连锁加盟店     9 其他
连锁品牌（商标或商号名称）：                 （经营形式选2、3、4的单位填报）

	29
	零售业态（可多选，不超过3个）    □□□□   □□□□   □□□□
有店铺零售
1010 食杂店   1020 便利店   1030 折扣店   1040 超市           1050 大型超市   1060 仓储会员店
1070 百货店   1080 专业店   1090 专卖店   1100 家居建材商店   1110 购物中心   1120 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2010 电视购物   2020 邮购     2030 网上商店    2040 自动售货亭    2050 电话购物  2090其他

	22
	住宿业单位星级评定情况      □      1 一星     2 二星    3 三星    4 四星    5 五星    9 其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手机）：       填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法人单位在此盖章）

说明：新增单位填报时，表中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和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填全年预计数。



附件2
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记表（一）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类型 □
1.法人单位
2.产业活动单位
	审核类型 □
1.新开业（投产）单位
2.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
4.单位名称变更单位
5.组织机构代码变更单位
6.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变更后辖区填报）
（所属专业=2、7、9限2月、12月申报，其他专业仅限2月申报）
7.建筑业资质等级变更
8.专业变更需纳入单位（所属专业=2、7、9限2月、12月申报，其他专业仅限2月申报）
9.“规下升规上”需纳入单位（限2月申报）
10.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
	所属专业 □
1.工业
2.建筑业
3.批发业
4.零售业
5.住宿业
6.餐饮业
7.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8.服务业
9.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变更后组织机构代码
（限审核类型=5填报）
	
	变更后单位详细名称
（ 限审核类型=4填报）
	

	原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限审核类型=2、3填报）
	
	原单位同期数据是否需要调整
（限审核类型=2、3填报）
	1.是 0.否 □

	所在地区划代码
	
	注册地区划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2017）
	

	投产（开业）时间
（审核类型=1填报）
	年     月
	变更后
建筑业资质等级编码
（限审核类型=7填报）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营业收入（千元）
（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总计（千元）
（限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填报）
	

	是否为能源加工转换或回收企业（选填1或0） 1.是 0.否 □（限所属专业=1填报）

	是否为有能源产品生产的企业（选填1或0） 1.是 0.否 □（限所属专业=1、2、3、4、5、6、7、8填报）

	是否为有能源商品经销的企业（选填1或0） 1.是 0.否 □（限所属专业=2、3、4、5、6、7、8填报）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是否能填报《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E204-2表）（选填1或0） 1.是 0.否 □








	纳入单位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发改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限新开业（投产）工业企业）□
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入口的实地照片（需有企业名称的挂牌）（限工业）□
生产加工现场的设备照片（限工业）□ 
利润表复印件□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
连续3个月的统计报表（限非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产业活动单位）□
其他资料□

	新增其他有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在建项目情况，项目材料包括审批核准备案文件（或购置合同），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照片或购置证明材料）。

	01项目编码（18位）：           	                项目名称：                                
项目处理地代码（区划前6位）：                 项目行业代码（4位）：                             
计划总投资（万元）：                           项目材料 □
项目统一审批代码（发改经促备案码）：                       
02…
注：项目编码18位由组织机构代码9位+项目处理地代码6位+项目顺序码3位组成

	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等发生变动单位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证明单位变动的有关文件复印件□ 
新单位与原单位对应关系□
原单位同期数如何处理的说明□
新单位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利润表复印件□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 
其他资料□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详细名称、建筑业资质等级变更单位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变更后资质等级复印件□ 反映代码或名称变更的资料□ 
其他资料□                                  

	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反映单位辖区变更（跨省）的资料 □ 其他资料□

	县级相关专业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名录库主管机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名录库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1


 


建筑业入库注意事项


 


 


一、


 


入库原则


 


由申报


材料


判定


，


有


建筑业活动


的、主营


业务是建筑业


的、


具有住建系统


颁发


的


“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


且


证书


在有效期内


的


建筑业企业批准入库。


（注意：


企业拥有的住建系统或其他相关


部门


颁发


的非


“


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


”


不能


作为入库


依据


，如


园


林资质


、


设计


施工资质等


。）


 


不是具有


住建系统


颁发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都属


于建筑业。以下


情况


不得入库：


 


1.


凡是


建材生产企业，不予纳入。比如


：


混凝土生产企业


，


搅拌混凝土，卖


与


建筑业企业


。


 


2.


以


生产、销售为主的企业，不予纳入。比如


：


门窗生产、


加工


、


销售并安装的企业


；


设备销售并安装的企业


。


 


3.


科技开发


企业，不予纳入


。


比如


：


软件设计、研发、销售


并安装的各种科技公司，


智能


系统研发公司等。


 


4.


矿山


公司，凡是以


采矿


为主


、


卖矿产品为主的企业，尽管


矿山基建规模很大，也不属于建筑业。


 


5.


只有


施工劳务资质，只提供劳务


服务


的


企业，


不予纳入。


 


二、


 


入库申报材料


 


1.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盖企业公章）


 


2.


月度审核登记表（盖企业公章


）


 


3.


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复印件盖企业公章）


 




  附件 1   建筑业入库注意事项     一、   入库原则   由申报 材料 判定 ， 有 建筑业活动 的、主营 业务是建筑业 的、 具有住建系统 颁发 的 “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 且 证书 在有效期内 的 建筑业企业批准入库。 （注意： 企业拥有的住建系统或其他相关 部门 颁发 的非 “ 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 ” 不能 作为入库 依据 ，如 园 林资质 、 设计 施工资质等 。）   不是具有 住建系统 颁发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都属 于建筑业。以下 情况 不得入库：   1. 凡是 建材生产企业，不予纳入。比如 ： 混凝土生产企业 ， 搅拌混凝土，卖 与 建筑业企业 。   2. 以 生产、销售为主的企业，不予纳入。比如 ： 门窗生产、 加工 、 销售并安装的企业 ； 设备销售并安装的企业 。   3. 科技开发 企业，不予纳入 。 比如 ： 软件设计、研发、销售 并安装的各种科技公司， 智能 系统研发公司等。   4. 矿山 公司，凡是以 采矿 为主 、 卖矿产品为主的企业，尽管 矿山基建规模很大，也不属于建筑业。   5. 只有 施工劳务资质，只提供劳务 服务 的 企业， 不予纳入。   二、   入库申报材料   1.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盖企业公章）   2. 月度审核登记表（盖企业公章 ）   3. 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复印件盖企业公章）  

